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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採用 IFRSs 後企業編製財務報告應注
意事項問答集 

（102 年 10 月修訂） 

 

【以下問答內容，係以公司於 102 年開始採用 IFRSs，其 IFRSs

轉換日為 101 年 1 月 1 日之情況說明之】 

 

一、針對主管機關網站公布審閱 102 年第 1 季 IFRSs 財務報告附

註揭露事項缺失，企業應如何處理？ 

答：基於 102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係首份 IFRSs 財務報告，且附註

揭露之項目增加較多，爰企業應按主管機關網站公布審閱 102

年第 1 季附註揭露事項之缺失型態確實檢討，並於嗣後申報

各期財務報告時改善，以提升揭露品質。 

 

二、期中財務報告是否得依 IAS34 規定免揭露前一年度可比期中

期間之資產負債表及相關附註？  

答：考量國內財務報告使用者閱表習慣及需求，證券發行人財務

報告編製準則第 20 條已要求企業應編製去年同期比較期間

(以 102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為例，即為 101 年 3 月 31 日)之財

務報告以利投資人瞭解攸關資訊。 

  

三、採用 IFRSs 後期中財務報告之附註揭露內容，是否得僅依 IAS 

34 規定為最低揭露？ 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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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有關 102 年首次採用 IFRSs 之期中財務報告(包含 102 年第 1

至 3季) 

  1、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(IFRS)第 1 號第 33 段規定，國際會計準

則(IAS)第 34 號規定期中財務報告之最低揭露，係假設期中

財務報告使用者亦能取得最近年度財務報表。另依 IAS 34 規

定企業應揭露期中財務報告所涵蓋期間具重大性之所有事項

或交易。因我國企業係於 102 年採用 IFRSs，企業先前並未

按 IFRSs 編製年度財務報告，是以，102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

揭露之附註須依 IAS 34 及 IFRS 1 規定揭露，致內容較多。 

  2、至於自 102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起，公報允許企業將期中之重

大資訊透過交互索引方式索引至其他公開文件，例如企業於

編製 102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時，如於 102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

已揭露且第 2 季並未發生重大變動者，即可索引至 102 年第

1 季財務報告。另同一份財務報告之附註或附表中有相同或

類似之資訊，亦得於同一份財務報告中交互索引，以避免內

容重複。 

(二)我國採用 IFRSs 後，依公報規定須揭露之附註內容增加，常

見例釋如下，企業自編製 102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起，除 IAS 34

規定之最低揭露事項外，自得依前開規定評估適當之揭露方

式：(即選擇附註揭露於 102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或索引至 102

年第 1 季財務報告) 

  1、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： 

(1) 依 IAS 8 第 30 段規定，應揭露當企業尚未適用某項 IASB

已發布但尚未生效之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，評估適用

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將對企業首次適用期間之財務報表

可能影響之已知或可合理估計之攸關資訊，至有關前揭

規定揭露具體內容應依 IAS 8 第 31 段規定，其中(c)應適

用該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日期部分，仍應補充說明實際

適用應以主管機關規定為準，至影響評估則可按公報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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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預計生效日為基礎。 

(2) 企業於 102 年第 1 季若已完整揭露上開資訊，則 102 年

第 2 季後得僅針對新發布及修訂準則與解釋部分評估相

關影響，相關影響數於嗣後若已可確切評估，應予更新

揭露內容。 

  2、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： 

(1)依 IAS 1 第 10 段(e)、114段(b)及 117段規定，企業應揭

露所採用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，包括編製財務報表所採

用之衡量基礎，及對了解財務報表攸關之其他會計政策。 

(2) 企業於 102 年第 1 季若已完整揭露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

說明，則 102 年第 2 季後可索引至前期之財務報告。 

  3、重大會計判斷、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： 

(1) 依 IAS 1 第 122 段及 125 段規定，企業應揭露管理階層於

採用會計政策過程中所作對財務報表認列金額最具有重

大影響之判斷，及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

作之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，該等

假設及不確定性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

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。 

(2) 上開資訊若無重大異動，且估計不確定性來源相同，則

102 年第 2 季後相關揭露事項可索引至前期之財務報告。 

  4、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」、「投資性不動產」及「無形資產」： 

(1) 依 IAS 16第 73段(e)、IAS 40第 76段及 IAS 38第 118

段(e)，企業應揭露上開資產之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間之

調節，包括增添、處分、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增減及

減損損失等。 

(2) 企業若依專業判斷 102 年第 2 季後上開資產未發生重大

增添、處分等異動，則相關揭露事項可索引至前期之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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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報告，惟若判斷有重大異動，則仍應依公報規定揭露

上開資產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間之調節表或以文字說

明。 

  5、「應收帳款及催收款」： 

(1) 依規定應按 IAS 39 揭露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及相關備抵呆

帳提列及調節情形，以及減損評估等。 

(2) 企業於 102 年第 2 季後仍應配合企業之信用風險管理政

策揭露上開資訊，若經評估應收帳款之信用品質及金額

等無重大異動，則 102 年第 2 季後相關揭露事項可索引

至前期財務報告。 

  6、「金融工具」及「財務風險管理」之相關資訊： 

(1) 依 IFRS 7 第 31 段至第 42 段規定，企業應揭露能使財務

報表使用者評估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所暴露因金融工

具產生之風險之性質及程度之資訊，並應揭露該等風險

如何被管理之質性及量化資訊，及公允價值三級資訊等。 

(2) 企業於 102 年第 2 季後仍應評估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有

無重大異動(如：公允價值等級改變)，於執行敏感度分析

時，亦應評估利率、匯率是否有重大變動及其對金融工

具市場風險之影響，並應揭露非貨幣性外幣資產之暴險

部位。若無重大異動，則相關揭露事項可索引至前期之

財務報告。 

(三)企業雖可依公報規定選擇交互索引方式揭露相關資訊，惟提

醒企業仍應考慮財務報告資訊之正確性及完整性，並兼顧財

務報告閱讀者使用財務報告之便利性，妥善處理附註內容之

揭露方式。 

(四)有關 103 年後之 IFRSs 之期中財務報告：因 103 年後之期中財

務報告已非首次採用 IFRSs 之財務報告，故企業應依 IAS 34

規定及相關公報規定揭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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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母子公司間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

形資訊已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沖銷，是否得免予揭露？ 

答：採用 IFRSs 後，企業以編製合併報表為主，多數企業未編製

關係企業三書表，故重要之交易仍應完整揭露，不宜因合併

沖銷而忽略，仍有於財務報告揭露之必要。惟若該重要交易

係母子公司間或各子公司間之同一筆交易，則無須重複揭露

(如：母子公司間之順流交易，若母公司已揭露，則子公司部

分無須重複揭露；子公司間之側流交易，若其一子公司已揭

露，則另ㄧ子公司無須重複揭露)。 

  

五、IFRSs 下期中綜合損益表需包含當期期中期間及當期財務年

度年初至當期末累計之綜合損益表，另附前一財務年度可比

期中期間（同期及年初至當期末）之比較綜合損益表。故上

市(櫃)公司 102年第 2季之綜合損益表將包含 4期內容(即 101

年第 2 季、101 年 1 月至 6 月底、102 年第 2 季、102 年 1 月

至 6 月底)，則附註內容是否揭露 4 期資訊？ 

答：按 IAS 34 第 16 段規定，期中財務報表附註揭露資訊，應依

財務年度年初至當期末基礎報導，惟企業亦應揭露當期所有

重大事項或交易。爰以上市(櫃)公司 102 年第 2 季綜合損益

表之附註資訊為例，可選擇下列方式之一揭露： 

(一)配合綜合損益表 4期內容揭露。 

(二)以 1 月至 6 月底為基礎揭露當期及比較期間資訊，並針

對影響第 2 季(4月至 6月)之重大事項予以揭露。 

六、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7 條及第 23 條規定應於年度

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編製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，若明細表相

關資訊已於附註中詳實揭露者，可否免編製?(本題新增) 

答：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仍應依編製準則第 7 條及第 23 條規定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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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編製。惟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資訊

若已於同一份財務報告附註中完整揭露者，公司得選擇以索引

方式清楚索引至相關附註。如：同一份財務報告附註中已完整

揭露有關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」等資產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

間之調節，包括增添、處分、重分類、累積折舊及減損等變動

資訊，則其相關之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，包括：「不動產、廠

房及設備變動明細表」、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累計折舊變動明

細表」、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累計減損變動明細表」等無需重

複編製，得以索引方式註明「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」相關資訊

請參閱附註 X。 

 


